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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1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一）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5%。
（二）企业工资增长上线。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6.5%。
（三）企业工资增长下线。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1.5%。
二、确定2021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依据
（一）2020年自治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387.25亿元，比上年增长5.3%。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上涨1.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024元，比上年增长0.3%。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3.24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0.25万人。全州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56%。
（二）2021年自治州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以内。
三、2021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指导意见
（一）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可参照基准线，合理安排本年度的工资增长。
（二）经济效益增长较快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应在符合“两低于”原则的前提下，可参照上线(预警线)，合理安排企业负责人和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
（三）生产经营基本正常、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可按下线增长工资。生产经营不正常、经济效益下降幅度较大或严重亏损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可以零增长或负增长，但企业支付给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